
遂医保函〔2024〕2号

遂宁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公布“中医熏洗”等医疗服务价格

项目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保局，市医保中心，全市公立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

（中发〔2020〕5号）和《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四川省 2023

年新增和修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》（川医保规〔2023〕7

号）要求，市医保局按程序对“中医熏洗”和“中医熏洗（0-6

周岁儿童加收）”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了价格定价。现予以公

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综合考虑遂宁市医疗服务水平、公众经济承受能力、经济发

展水平等因素，按照“不超过同等级省管公立医疗机构执行标准”

的原则，对“中医熏洗”和“中医熏洗（0-6周岁儿童加收）”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了价格定价（详见附件）。

二、医保支付政策

“中医熏洗”和“中医熏洗（0-6周岁儿童加收）”医疗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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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价格项目按基本医疗保险甲类支付。

三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依法公示，积极宣传。各公立医疗机构须依法履行明

码标价和价格公示程序，在单位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公众信息平

台和本单位收费、服务场所的显著位置公示新开展医疗服务项目

信息，主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，同时必须强化风险防控措施，做

好新开展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政策宣传解释工作，防范化解风险，

避免引发不稳定因素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医疗服务价格政策。各公立医疗机构必须认

真落实医疗服务项目政策，严格执行项目编码、名称、内涵、除

外内容、计价单位、说明，严禁自行扩大范围解释，变相增加群

众负担。

（三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各级医保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，

根据职责分工加强对新开展医疗服务项目的管理和监督检查，依

法查处违规收费、分解收费、重复计费、不履行明码标价和价格

公示程序等价格违法行为。对违法违规和违反本通知要求的医保

定点医疗机构，医保部门将以“零容忍”的态度，坚决依法依规

查处。

四、执行时间

本通知自 2024 年 2月 1日起施行，适用于我市各级公立医

疗机构。凡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执行期



— 3 —

间如国家和省、市有新规定出台，从其规定。

附件：遂宁市“中医熏洗”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明细表

遂宁市医疗保障局

2024年 1月 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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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遂宁市“中医熏洗”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明细表

序号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
除外

内容

计价单

位
说 明

价格（元）
备

注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
二乙

以下

1 410000015 中医熏洗

服务产出：由医务人员选用制

备好的药卷、药香或其他材料，

点燃后直接用烟熏烤或蒸汽的

形式，作用在患者身体某特定

部位，以发挥疏通经络、促进

药物吸收等各类作用。价格构

成：所定价格涵盖局部清洁，

药物调配，处理用物所需的人

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，

含设备投入及维护成本。

次

每日限收

费两次；

0-6周岁

儿童加收

20%。

49 46 41 37 33

2 410000015-1
中医熏洗（0-6周岁

儿童加收）
20% 20% 20% 20% 2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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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